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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 

( i )  沙 田 地 政 處 提 交 的《 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部 分 )及 香 粉 寮 新

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》， 並 通 過 以 下 兩 項 臨 時

動 議 ：  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於 進 行 沙 田

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 部 分 ) 及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 道 路

改 善 工 程 時 ， 必 須 同 時 全 面 諮 詢 受 影 響 的 居 民 及 鄉 事 委

員 會 意 見 ， 並 擴 闊 整 條 香 粉 寮 街 及 改 善 交 通 配 套 設 施 ，

包 括 增 設 行 人 過 路 燈 及 安 全 島 等 ， 以 配 合 未 來 車 流 及 人

流 增 加 的 需 求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要 求 於 香 粉 寮 街 ( 部 分 ) 及
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施 工 前 先 透 過

由 沙 田 地 政 處 牽 頭 的 聚 焦 小 組 先 充 分 諮 詢 當 區 受 影 響 的

居 民 並 於 取 得 居 民 共 識 後 ， 方 再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進 行 討

論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( i i )  運 輸 署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有 關 大 圍 迴 旋 處 交 通 意 外 頻 生

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 
 
 
 

 ( 一 ) 



 
( i i i )  運 輸 署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有 關 大 涌 橋 路 交 通 安 全 問 題 ”

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
“ 沙 田 大 涌 橋 路 與 火 炭 路 、 沙 田 圍 路 及 獅 子 山 隧 道 公 路 交

界 的 交 通 意 外 頻 生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烈

要 求 運 輸 署 盡 快 落 實 文 件 ( T T  4 6 / 2 0 1 8 )提 及 的 短 、 中 、 長

期 的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， 有 效 提 升 道 路 安 全 及 減 少 交 通 意 外

發 生 。 並 要 求 部 門 正 視 司 機 的 駕 駛 態 度 及 超 速 問 題 ， 保

障 市 民 生 命 安 全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 

( i v )  運 輸 署 就 “ 有 關 巴 士 專 線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 
 

( v )  運 輸 署 就 “ 有 關 沙 田 區 交 通 燈 號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 ； 以 及  
 

( v i )  運 輸 署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有 關 逸 泰 街 及 水 泉 坳 街 交 通 安

全 事 宜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。  
 
( 2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( i)  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八 日 會 議 所 議 事

項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i )  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特 別 會

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；  
 

( i i i ) 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進 度 報 告 ；  
 

( iv)  委 員 會 轄 下 公 共 交 通 及 道 路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和 大 型 交 通 建

設 及 單 車 網 絡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 記 錄 ；  
 

(v)  路 政 署 提 交 的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；  
 

(vi)  房 屋 署 提 交 的《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

屋 苑 人 口 》 ； 以 及  
 
 

 ( 二 ) 



 
(vi i)  香 港 警 務 處 提 交 的《 沙 田 、 大 圍 及 馬 鞍 山 交 通 違 例 檢 控 數

字 》 。 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5 / 3 0  
 
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 

 ( 三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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